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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从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的个税处理存在两类情形。本文结合案例，分别对居民

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同一家单位两次股权激励以及一个纳税年度分别从两家单位取得股权激励两类情形下的个税处

理进行分析，并提出居民个人股权激励个税处理中应注意准确界定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准确计算因股权激励取得股

权（票）的成本以及准确把握持有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非上市公司股权（票）期间标的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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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3年

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

第2号）对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

从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的个税处理

规定了不同情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从同一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

的，由该单位合并计算扣缴税款；纳

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不同单位

取得股权激励的，可将之前单位取得

的股权激励有关信息提供给现单位

并由其合并计算扣缴税款，也可在次

年3月1日至6月30日自行向税务机

关办理合并申报。该规定衍生的情形

复杂多样，税务处理各不相同。本文

主要针对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

得同一家单位两次股权激励以及一个

纳税年度分别从两家单位取得股权激

励两类情形展开分析，以期帮助纳税

人准确掌握政策要点，有效防范税务      

风险。

为使分析结果更具针对性和有效

性，本文对所讨论情形进行以下条件

限定：股权激励实施主体与接受服务

方均为同一家境内公司，激励对象为

境内公司员工（居民个人），个人取得

境内公司股权激励仅指境内公司以本

公司股权（股票）为标的对员工实施

股权激励，个人取得境外公司股权激

励仅指境内公司以境外公司股权（股

票）为标的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且

境内公司与境外公司‌隶属于同一企业

集团。非上市公司实施不符合递延纳

税条件的股权激励指股权激励初始阶

段就不符合条件。

一、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

内取得同一家单位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

案例1：境内长江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技术人员吴某实施股权激励，约

定在2021年3月1日授予吴某10万份

股票期权，吴某可自2024年3月1日

起开始行权，行权价格为每股5元。吴

某于2024年4月1日全部行权。同年8

月1日长江公司再次授予吴某10万股

股票作为股权奖励。

（一）情形一：长江公司为上市公

司，吴某取得本公司两次股权激励

根据《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

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8]164号，以下简称164号文）规

定，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居民个人从境内上市公司取得

股权激励计算的应税收入（减除行权

成本后的收入余额），不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纳税。居民个

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

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本通知

第二条第（一）项规定计算纳税，即：

多种情形下居民个人股权激励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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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取得第一次股权激励按“工

资、薪金所得”单独计算纳税，取得第

二次股权激励时，先将两笔股权激励

合并计税，再减去第一次股权激励个

税已纳税额，得出第二次股权激励个

税应纳税额。后续发布的《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有关个税政策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3年第25号）将该政策延

期至2027年12月31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

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5]35号，以下简称35号文）规定，

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

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

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

股票数量。居民个人行权后视继续持

有还是对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适用相

关个税规定。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4年第2号，以下简称2号公告）相

关规定，境内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

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个

人可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

禁或取得股权奖励（以下简称行权）之

日起分期缴税，分期时限不超过36个

月。因此，本情形中，假设2024年4月

1日和8月1日长江公司股票收盘价分

别为每股10元和8元，吴某行权取得股

票时的个税应纳税所得额=（10−5）×

100 000=5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

500 000×30%−52 920=97 080（元）。

取得股权奖励的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8− 0）×100 000=800 000（元），两次

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500 000+800 000）×45%−181 920=

40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 

额=403 080−97 080=306 000（元）。两

次股权激励所得应纳税额均可分期     

缴纳。

（二）情形二：长江公司为非上市

公司，吴某取得本公司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

子情形一：假设第一次股权激

励符合递延纳税条件，第二次股权激

励计划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吴

某第一次行权取得股票持股满1年后

转让。长江公司2023年年末每股净资

产为8元。根据《关于完善股权激励

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6]101号，以下简称101号

文）相关规定，居民个人从境内非上

市公司取得股权激励所得，若同时满

足规定的7个条件，即：属于境内居

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

划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

本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应为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骨干和

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

得超过本公司最近6个月在职职工平

均人数的30%。股票（权）期权自授予

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自行权日起持

有满1年；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

起应持有满3年。股票（权）期权自授

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10年。

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

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不属于《股权奖

励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

围，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个人在

取得行权所得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

转让股权（票）时按“财产转让所得”

项目缴纳个税；若不符合规定条件，

个人在获得股权（票）时按“工资、薪

金所得”项目缴纳个税，具体计算方

式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税规定完全

一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

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62

号）规定，非上市公司股权（票）的公

平市场价格，依次按照净资产法、类

比法和其他合理方法确定。净资产法

按照取得股权（票）的上年年末净资

产确定。居民个人行权后视继续持有

还是对外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票）

适用相关个税规定。本情形中，吴某

第一次取得股权激励同时满足101号

文规定的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7个条

件，所以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可暂不

纳税，待持股1年后转让时再按“财

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纳税。由于对

吴某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未经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不满足享受递延纳税

政策的条件，所以吴某取得股权奖励

时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

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100 000=

8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800 000×

35%−85 920=194 080（元）。

子情形二：假设第一次股票期权

计划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第二

次股权激励计划符合递延纳税条件。

吴某取得股权奖励持股满3年后转让。

本情形中，由于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

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不符合递

延纳税条件，吴某在获得股权（票）时

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单独计算

纳税。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符合递延

纳税条件，在取得股权激励所得时可

暂不纳税，待持股满3年转让时再按

“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纳税。

子情形三：假设长江公司对吴某

实施的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均同时满足

101号文规定的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

7个条件，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持股满1

年后转让，取得股权奖励持股满3年

后转让。本情形中，两次股权激励均

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所以吴某行权取

得股票时暂不纳税，待持股1年后转

让时再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纳税；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2025 19·财务与会计 61

取得股权奖励时同样可暂不纳税，待

持股满3年转让时再按“财产转让所

得”项目纳税。

子情形四：假设长江公司对吴某

实施的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均未经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情形中，两次股

权激励均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所以

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应按“工资、薪金

所得”项目纳税，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8−5）×100 000=300 000（元），个税应

纳税额=300 000×20%−16 920=43 080

（元）。取得股权奖励时也应按“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纳税，个税应纳税所得

额=（8−0）×100 000=800 000（元）。两

次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300 000+800 000）×45%−181 920=

31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

313 080−43 080=270 000（元）。

（三）情形三：长江公司授予吴某

股票期权和股权奖励，标的均为境外

上市公司A公司股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

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6]902号）规

定，员工接受雇主（含上市公司和非

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凡该股

票期权指定的股票为上市公司（含境

内、外上市公司）股票的，均应按35号

文进行税务处理。后续发布的164号

文更新替代了35号文中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个税单独计税公式。由此可

推导出，当股权激励指定的标的为境

外上市公司股票时，同样可以适用单

独计税方式，但由于股票来源于境外

上市公司，故两次股权激励所得个税

应纳税额均不能适用2号公告的分期

缴税规定。因此，本情形中，假设2024

年4月1日和8月1日A公司股票收盘

价分别为每股10元和8元，吴某行权

取得A公司股票时应按“工资、薪金

所得”项目纳税，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10−5）×100 000=500 000（元），个税应

纳税额 =500 000×30%−52 920=97 080

（元）。取得股权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

得额=（8−0）×100 000=800 000（元），两

次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500 000+800 000）×45%−181 920=

40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

403 080−97 080=306 000（元）。

（四）情形四：长江公司授予吴某

股票期权和股权奖励，标的均为境外

非上市公司B公司股票

根据101号文规定，个人从任职

受雇企业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取得股

票（权）的，凡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

的，应在获得股票（权）时，对实际出

资额低于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参照35号文

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税。后续发布的

164号文更新替代了35号文中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个税单独计税公式。

由此可推导出，当股权激励指定的标

的为境外非上市公司股票时，同样可

以适用单独计税公式。本情形中，由

于长江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标的为境

外非上市公司股权（票），不满足“激

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

股权”条件，故无法适用递延纳税政

策。假设B公司2023年年末每股净

资产为8元。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应

按“工资、薪金所得”单独计算纳税，

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5）×100 000=

3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20%−16 920=43 080（元）。取得股权奖

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

100 000=800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800 000）×45%−181 920=313 080（元），股

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313 080−43 080= 

270 000（元）。

二、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分

别从两家单位取得股权激励所得

案例2：境内长江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技术人员吴某实施股权激励，其

中在2021年3月1日授予吴某10万份

股票期权，约定吴某可自2024年3月 

1日起开始行权，行权价格为每股5

元，吴某于2024年4月1日全部行权。

同年8月1日，吴某同时参与境内另

一家任职单位黄河公司的股权奖励计

划，取得10万股股票。

（一）情形一：吴某分别取得两家

上市公司本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和黄河

公司均为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和股权

奖励的标的均为本公司股票，2024年4

月1日长江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10

元，8月1日黄河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

股8元，则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的个

税应纳税所得额=（10−5）×100 000=

5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

30%−52 920=97 080（元）；取得股权

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

100 000=800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

800 000）×45%−181 920=403 080（元），

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403 080−

97 080=306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所

得应纳税额均可分期缴纳。

（二）情形二：吴某分别取得两家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依据是否满足递延纳税条

件可以进一步分为四类情形：第一次

股权激励符合递延纳税条件，第二次

股权激励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第一

次股权激励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第

二次股权激励符合递延纳税条件；两

次股权激励均符合递延纳税条件；两

次股权激励均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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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案例1中的情形二相比，本情形仅

是实施主体发生变化，由一家境内非

上市公司增加为两家境内非上市公

司，但涉及的四类具体情形具有共通

性和相似性，故可参考案例1中的情

形二进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情形三：吴某分别取得境外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授予吴

某股票期权，标的为境外上市公司A

公司股票，该公司2024年4月1日股票

收盘价为每股10元；黄河公司授予吴

某股权奖励，标的为境外上市公司C

公司股票，该公司8月1日股票收盘价

为每股8元。则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

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个

税应纳税所得额=（10−5）×100 000=

5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

30%−52 920=97 080（元）；取得股权奖

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

100 000=800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

800 000）×45%−181 920=403 080（元），

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403 080−

97 080=306 000（元）。

（四）情形四：吴某分别取得境外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授予吴

某股票期权，标的为境外非上市公司

B公司股票；黄河公司授予吴某股权

奖励，标的为境外非上市公司D公司

股票。两家公司2023年年末每股净资

产均为8元。则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

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个

税应纳税所得额=（8−5）×100 000=

3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20%−16 920=43 080（元）；取得股权

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

100 000=800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800 000）×45%−181 920=313 080（元），

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313 080−

43 080=270 000（元）。

（五）情形五：吴某既取得本公司

股权激励所得，又取得一家境外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是上市

公司，授予吴某本公司10万份股票期

权，2024年4月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每股10元；黄河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

励，标的为境外上市公司A公司股票，

该公司8月1日股票收盘价为每股8

元。则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个税应纳

税所得额=（10−5）×100 000=500 000

（元），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30%−

52 920=97 080（元），并可分期缴纳税

款；取得股权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

额=（8−0）×100 000=800 000（元），两

次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500 000+800 000）×45%−181 920=

40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

403 080−97 080=306 000（元）。

（六）情形六：吴某既取得本公司

股权激励所得，又取得一家境外非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本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是上市

公司，授予吴某本公司10万份股票期

权，2024年4月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每股10元；黄河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

励，标的为境外非上市公司B公司股

票，该公司2023年年末每股净资产为

8元。则吴某行权取得股票时个税应纳

税所得额=（10−5）×100 000=500 000

（元），个税应纳税额=500 000×30%−

52 920=97 080（元），并可分期缴纳税

款；取得股权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

额=（8−0）×100 000=800 000（元），两

次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500 000+800 000）×45%−181 920=

40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

403 080−97 080=306 000（元）。

（七）情形七：吴某既取得本公司

股权激励所得，又取得一家境外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子情形一：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本情形

中，假设长江公司是非上市公司，股

票期权计划符合递延纳税条件；黄河

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励，标的为境外

上市公司A公司股票，该公司8月1日

股票收盘价为每股8元。则吴某行权

取得股票时可暂不纳税，待持股满1

年后转让时再按“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纳税；取得股权奖励时，个税应纳

税所得额=（8−0）×100 000=800 000

（元），个税应纳税额=800 000×35%−

85 920=194 080（元）。

子情形二：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本情

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是非上市公司，

对吴某实施的股票期权计划未经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不符合递延纳税条

件，2023年年末公司每股净资产为8

元；黄河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励，标

的为境外上市公司A公司股票，该公

司8月1日股票收盘价为每股8元。则

吴某取得股票时应按“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纳税，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8−5）×100 000=300 000（元），个税应

纳税额=300 000×20%−16 920=43 080

（元）；取得股权奖励时，个税应纳税

所得额=（8−0）×100 000=800 000（元），

两次股权激励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

（300 000+800 000）×45%−181 920=

313 080（元），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

313 080−43 080=270 000（元）。

（八）情形八：吴某既取得本公司

股权激励所得，又取得一家境外非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

子情形一：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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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本情形

中，假设长江公司是非上市公司，股

票期权计划符合递延纳税条件；黄河

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励，标的股票为

境外非上市公司B公司股票，该公司

2023年年末每股净资产为8元。则吴

某行权取得股票时可暂不纳税，待持

股满1年后转让时再按“财产转让所

得”项目纳税；取得股权奖励时，个

税应纳税所得额=（8−0）×100 000=

8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800 000×

35%−85 920=194 080（元）。

子情形二：境内非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本

情形中，假设长江公司是非上市公

司，对吴某实施的股票期权计划未经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不符合递延纳

税条件；黄河公司授予吴某股权奖

励，标的为境外非上市公司B公司股

票。2023年年末长江公司和B公司每

股净资产均为8元。则吴某取得股票

时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

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5）×100 000=

300 000（元），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20%−16 920=43 080（元）；取得股权

奖励时，个税应纳税所得额=（8−0）×

100 000=800 000（元），两次股权激励

所得累计个税应纳税额=（300 000+

800 000）×45%−181 920=313 080（元），

股权奖励个税应纳税额=313 080−

43 080=270 000（元）。

三、居民个人股权激励个税

处理中应注意的事项

（一）准确界定个人所得税扣缴义

务人

一是个人取得境内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所得的，由境内上市公司履行行

权日“工资、薪金所得”个税扣缴义务，

日后个人转让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时享

受暂免缴税政策。二是个人取得境内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的，个税扣

缴义务人的确定较为复杂，需视股权

激励是否符合递延纳税条件而定。若

符合规定条件，由境内非上市公司作

为扣缴义务人，在个人转让股权（票）

时代扣代缴“财产转让所得”个税；若

不符合规定条件，个人获得股权（票）

时，由境内非上市公司履行“工资、薪

金所得”个税扣缴义务，日后个人转

让股权（票）时，由股权受让方代扣代

缴“财产转让所得”个税。三是个人取

得境外公司股权激励所得的，由境内

公司履行行权日“工资、薪金所得”个

税扣缴义务，日后个人转让股权（票）

时，在取得财产转让所得的次年3月1

日至6月30日内向境内公司所在地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准确计算因股权激励取得股

权（票）的成本

一是当激励标的为境内上市公司

股票或境外公司股权（票）时，股权

（票）期权的取得成本是行权股票的

每股收盘价，限制性股票的取得成本

是[（股票登记日收盘价+本批次解禁

股票当日收盘价）÷2]，股权奖励的取

得成本按照取得股票当日的收盘价确

定。二是当激励标的为境内非上市公

司股权（票）时，若符合递延纳税条件，

股权（票）期权的取得成本按照行权价

确定，限制性股票按照实际出资额确

定，股权奖励的取得成本为零；若不

符合递延纳税，股权（票）的取得成本

比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算确定。三

是当居民个人既取得符合递延纳税条

件的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票），又取

得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的非上市公司

股权（票），分别计算纳税时，取得成

本应按上述两个规则分开确定。尤其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101号文规定，递

延纳税的股权成本按照加权平均法计

算，不与其他方式取得的股权成本合

并计算。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

得税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个人

多次取得同一被投资企业股权的，转

让部分股权时，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

其股权原值。当居民个人取得多项享

受递延纳税政策的股权（票）和多项不

可享受递延纳税政策的股权（票）时，

应分别按加权平均法计算，以便提前

锁定股权（票）的成本原值。

（三）准确把握持有享受递延纳税

政策的非上市公司股权（票）期间标

的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税务处理

居民个人因获得非上市公司实

施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而选择递延

纳税，持股期间标的公司在境内上

市，使得持有的股权相应转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

股，日后转让限售股取得所得计算缴

纳“财产转让所得”个税时，限售股转

让收入按实际取得收入确定，转让原

值为当时实际取得股权（票）成本，扣

缴义务人转为个人股东开户的证券机

构，实施股权激励的非上市公司只需

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不再负有个税扣缴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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